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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578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專業技術人才擔任大專校院教學相關問題研析 

二、所涉法規 

大學法、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；技術及

職業教育法、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

辦法；專科學校法、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

法；教師法、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；教師待

遇條例、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近來有許多關於大專聘任專業技術人才及其待遇

相關的新聞。例如今（2018）年 10 月報載教育部擬取

消專業及技術人員擔任教師的數量門檻，最快將於明

（2019）年 2 月 1 日施行。對此，教團強調須注意學校

因此改變師資結構，更要防止學校聘用低薪專技教師以

取代正規師資培訓的教師。 

而在今年 9 月，中興大學於官網貼出徵才訊息，徵

3 名「兼任義務授課教師」，係兼任性質，不支薪也不

占缺，消息傳出後引起熱議。經查應徵資格要求須具碩

士學位，且擔任教學、研究或臨床工作 2 年以上。對此，

中興大學解釋徵聘的「兼任講師」1 小時鐘點費 670 元，

多是業界獸醫師校友返校上課，希望經驗傳承並累積講

師資歷，不在意金錢。其實該校 3 年前（2015 年）也

曾有徵人「義務授課」的爭議：該校景觀與遊憩學士學

位學程要徵聘「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」，須有 6 年專業

工作訓練，職務註明是「義務授課」而「沒有鐘點費」。

當時校方解釋，所徵聘的是「業師」，不強制要求上課



2 
 

時間，學校會核發正式聘書，因每週授課不超過 3 小

時，依規定不能以鐘點費名義支付授課費用，但實際上

會以「車馬費」或其他名義或形式支付費用。當時教育

部技職司表示，為使大專校院教學內容貼近產業狀況，

依據《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

法》，學校可以聘請「業界專家」協同教學。如果是申

請「技職再造」計畫的經費來支應，鐘點費 1,600 元，

約為一般兼任講師的 2 倍；但學校若是自行負擔聘任業

師的費用，鐘點費經過雙方同意後實施。 

上述之「義務授課教師」徵才，有人指出是業師取

得教師資格的酬庸，不懂大學生態的人才會以為是在徵

血汗教師。因為依據《教師待遇條例》授權訂定之《教

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》第 3 條，專業技術人員、專

業及技術教師之年資均可採計提敘。 

另外在支給上，教育部於 105 年 3 月 23 日以臺教

人（四）字第 1050039682A 號函已通知各國立大專校

院，依據《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》第

12 條規定，兼任人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支給標準

給與鐘點費。有關各校於聘任兼任教師或兼任專業技術

人員等人員時，其鐘點費原則應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

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支給，並納入聘約。經查《專科以

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》第 8 條第 4 項、第 5 項規定：

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，由教育

部擬訂，報行政院核定。但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相關

規定得支給較高數額者，不在此限（第 4 項）。私立專

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，由學校財務狀況定之；其

鐘點費支給基準，不得低於本辦法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

1 日施行時之數額（第 5 項）。」第 14 條並規定，兼

任專業技術人員或兼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準用本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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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以，具專業技術之人才擔任大專校院教學，有稱

為專業技術人員、專業及技術教師或業界專家，不但名

稱不同，其法源、應具資格、待遇亦不相同，茲列表如

下：  

 專業技術人員 專業及技術教師 業界專家 
法源 《大學法》授權訂定

之《大學聘任專業技

術人員擔任教學辦

法》 

《專科學校法》授權訂定

之《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

教師遴聘辦法》 

《技術及職業教育

法》授權訂定之《專

科以上學校遴聘業

界專家協同教學實

施辦法》 
資格 教授級 第 4 條 第 4 條 第 2 條 

副教授級 第 5 條 第 5 條 
助理教授級 第 6 條 第 6 條 
講師級 第 7 條 第 7 條 

待遇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依

其聘任之等級，比照

教師之規定；兼任人

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

點費支給標準給與。

（第 12 條） 

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依

其聘任之等級，比照教師

之規定。兼任專業及技術

教師之兼課鐘點費，按同

級教師支給標準給與。

（第 14 條） 

並無鐘點費之相關

規定。 

綜上而言，其目的本在引進專業優秀人才，借重其

業界技術經驗，避免大專過於學術狹隘化，有其存在價

值。但所謂「業師」不僅在名稱、法源依據、應具資格、

待遇支給上有所歧異，易生混淆、滋長疑義。更可慮的

是，名稱的近似、年資的採計、支給的準用，乃至法規、

政策的開放，未來可能改變師資結構，衝擊師資培育制

度，對教學品質、學生權益均會帶來重大影響。是故建

議如下：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大學擔任教學工作之專業技術人員職稱宜稱為「○級

專業技術人員」，協同教學之業界專家宜稱為「業界

專家」，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之專業及技術教師宜稱

為「○級專業及技術教師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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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延攬專業技術人才目前法制上有稱為「專業技

術人員」、「業界專家」、「專業技術教師」，名稱甚

為混亂，也有學校另創立不同的名稱。上述專業技術人

才參與大專教學，一般俗稱為「業師」。但稱「業師」

者，社會各界對於係指為何並不清楚，或以為專業技術

人員、業界專家、專業技術教師均相同。 

去（2017）年 1 月台北海洋技術學院（同年 8 月 1
日改名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，設有演藝相關科系）聘任

演藝界李姓人士為副教授，引起網路及媒體熱議。其

實，郭姓、王姓等演藝界人士亦同為該校系之副教授、

助理教授。社會上之所以對於大學給予專業技術人員教

授職稱有不同的看法，是因為職稱上為「○教授」而非

「○級專業技術人員」或「○級專業及技術教師」。以

李姓人士為例，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網站上所

載其職稱為「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教授」；再以謝姓人士

為例，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演藝事業學士學程網站上所載

其職稱為「專任專技助理教授」。 

鑑於《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》第 4
條至第 7 條，職稱級別為教授級、副教授級、助理教授

級、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。《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

遴聘辦法》第 4 條至第 7 條，亦稱教授級、副教授級、

助理教授級、講師級專業及技術教師。既然法規上已有

正式職稱，建議教育部行文各校，學校在職稱上宜遵循

法規所定；學校徵才公告上亦宜敘明正式職稱，以免應

徵者誤解，並導正社會大眾。 

（二）專業技術人員、專業及技術教師與業界專家之聘任，

宜區分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、技術學院 

目前《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》所規定

之教授級、副教授級、助理教授級、講師級「專業及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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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教師」應具資格與《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

辦法》之「專業技術人員」大致類似。至於「業界專家」，

則不適用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》、《教師法》、《專科

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》以及《大學聘任專業技

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》等相關法規，亦即無須具「教師」

資格。「業界專家」雖同樣是具有專業技術的人員，但

無論資格、待遇與其他二者均不相同，「專業及技術教

師」與「專業技術人員」則較為類似。 

鑑於「專業技術人員」教學、「專業及技術教師」

與「業界專家」協同教學之法源不同、設置目的互異，

資格與待遇也有差異，但容易混淆，宜在法規制度上再

加以區別。建議可考慮將來修正相關規定明確規範，專

業技術人員、專業及技術教師與業界專家之聘任，區分

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、技術學院。由於「業界專家」重

視的是實作精神傳承，而普通大學現依《大學聘任專業

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》聘任「專業技術人員」（該辦

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專業技術人員，係指具有

特殊專業實務、造詣或成就，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。」）

應已足夠；至於科技大學、技術學院則聘任「專業及技

術教師」、「業界專家」。 

（三）專業技術人員人數宜予限制，專業及技術教師人數比

例宜再檢討 

過去科技大學、技術學院被詬病學術化嚴重，實務

技術不足，為提升專業技術，法制上近年不斷地放寬，

例如《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》第 8 條原

規定：「專業技術人員以兼任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聘為專

任。」於 2007 年刪除；第 7 條及第 9 條但書除原本「獲

有國際級大獎」外，2007 年修法增訂「經認定確屬學

校教學需要之人才」專業工作年限得酌減之。《專科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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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》第 10 條，亦於 2007 年增

訂「確屬學校教學需要人才」專業工作年限得酌減之。

另外該辦法第 9 條：「各專科學校聘任之專業及技術教

師人數，至多不超過該校專任教師原額總數之 1/4。但

其情形特殊，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

限。」上揭條文於 2004 年原規定為 1/8，2007 年改為

1/5，2014 年放寬為 1/4，今年 8 月預告修正草案，將取

消 1/4 的限制，改為「依學校教學實際需求進行聘任」。 

大專之所以設置專業技術人員或教師，毋寧是希望

延攬具有特殊專業實務、造詣或成就，或獲有國際級大

獎的人才，為例外而非常態。但在標準一再放寬下，所

謂「經認定確屬學校教學需要之人才」或「依學校教學

實際需求進行聘任」，雖有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外審機

制，但終究屬定義不明確，賦予學校過大之彈性空間，

有太過寬鬆之虞。將來是否會改變師資結構，影響辦學

素質，造成蒙小利受大害之反效果，不可不慎。 

鑑於普通大學仍應以學術研究為主，其「專業技術

人員」人數宜予限制。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則是以培育

技職人才為主，專業技術雖然重要，但技職學生也應有

一定的學科學養作為基礎。且其對專業及技術教師亦要

求「其專長及技術，足以擔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

學」，是故仍須維持一定教學品質，並兼顧學生權益，

所以全面取消限制實有未妥。建議應先檢討目前的「專

業及技術教師」聘任門檻是否已可確保教學水平，再進

一步討論可否放寬或放寬多少比例；且比例亦不宜過

高，更不應取消限制。 

撰稿人：趙俊祥 


